
 

 

苏黎世中国附加子公司定义条款（C 版） 
 

考虑到所收取的保费，各方理解并同意对现有保单做如下修改： 

 

(1)  子公司的定义 
 

完全删除主险条款中对子公司的定义并以如下内容替代： 

 
 

2.45. 子公司定义 

 

子公司是指： 

 

(A)保单持有人或列明母公司直接或间接（通过其他子公司），与其具有如下关系的任何机构： 

 
1. 拥有其超过 50%的表决权；或 

2. 任命其董事会（或其他国家的类似机构）的大多数成员；或 

3. 根据与其他股东达成的书面协议，有权任命董事会（或其他国家的类似机构）的大多数成员；

以及 

 

(B) 依据[XXXX 准则]原则，其财务账目完全并入[XXX(被保险人的集团)]集团财务账目的任何机

构。 

 

但仅限于，该机构的注册或者主营业地址在本保单持有人所在国家。 

 
（2） 删除姐妹公司定义 

 

完全删除主险条款第 2.43 条以及保单对姐妹公司的全部引用. 

 

 

本附加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抵触之处，以本附加条款为准，本保险合同其他所有条款、条件和限

制保持不变。 

 
 


